
澄清回复（二）

项目名称：红河蒙自机场建设（民用部分）项目特种车辆采购（三标段：民航专用

设备-地面服务用车）

项目编号：3230-254000290013/2025-122-098

我单位收到潜在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澄清，内容如下：

问题 1：技术规格书中第三章《技术性能指标》中 3.1-3.1.1 客梯车（新能源）

-12.基本组成单元及要求-*12.7 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应当包括探测控制器、

六氟丙烷灭火装置、数据集中器、报警显示器、手动启动开关等。符合标

准:C-CCF/XFJJ-01 电动客车动力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通用技术要求。(提供

承诺函)

——当前民用机场专用设备检测报告中关于灭火装置配置要求为：储能系统应

当配置符合其特性的火灾防控装置，该装置应当符合《客车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箱火

灾防控装置配置要求》(JT/T1461)的要求。

检测报告未采用 C-CCF/XFJJ-01《电动客车动力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通

用技术要求》作为检测依据。

建议提澄清：将*12.7 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应当包括探测控制器、六氟

丙烷灭火装置、数据集中器、报警显示器、手动启动开关等。符合标

准:C-CCF/XFJJ-01 电动客车动力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通用技术要求。(提供

承诺函)改为*12.7 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应当包括探测控制器、六氟丙烷灭

火装置、数据集中器、报警显示器、手动启动开关等。符合标准:C-CCF/XFJJ-01



电动客车动力锂离子电池箱火灾防控装置通用技术要求或《客车锂离子动力蓄电池

箱火灾防控装置配置要求》(JT/T1461)。(提供承诺函)。

答：同意建议。

问题 2：条款号：第五章 投标邀请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条款内容：3.3 投标人所投设备垃圾车（新能源）、客梯车（新能源）、清水

车（新能源）、污水车（新能源）、行李传送车（新能源）、行李拖车（新能源）

须具有《民用机场专用设备审定合格证》或是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机场专用设

备信息管理系统”中通告状态为正常的产品（提供民用机场专用设备审定合格证书

或者民用机场专用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截图）；行李托板（篷布板）需须提供所

投设备中国民用航空局认定的机场设备检验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建议修改：3.3 投标人所投设备垃圾车（新能源）、客梯车（新能源）、清水

车（新能源）、污水车（新能源）、行李传送车（新能源）、行李拖车（新能源）

须具有《民用机场专用设备审定合格证》或是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机场专用设

备信息管理系统”中通告状态为正常的产品（提供民用机场专用设备审定合格证书

或者民用机场专用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截图）；行李托板（篷布板）承诺在交货

前提供所投设备中国民用航空局认定的机场设备检验机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否则

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提供承诺函)。

修改原因或疑问：行李托板（篷布板）尺寸及要求为各机场定制产品，我司完

全具备生产及制造能力，且已具备同类型产品的完成交付案例及相关检测报告，建

议修改。

答：同意建议。

本项目招标文件做出如下变更：



1、原招标文件内容：4、招标文件的获取

招标文件领购开始时间:2025-12-15

招标文件领购结束时间:2025-12-22

变更为：4、招标文件的获取

招标文件领购开始时间:2025-12-15

招标文件领购结束时间:2026-01-07

2、原招标文件内容：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6-01-05 09:30

投标文件送达地点: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长水国际机场南工作区云南航空产

业投资集团办公楼 B 栋 2005 会议室。

开标地点: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长水国际机场南工作区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

团办公楼 B 栋 2005 会议室。

变更为：5、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6-01-20 09:30

投标文件送达地点: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长水国际机场南工作区云南航空产

业投资集团办公楼 B 栋 2009 会议室。

开标地点: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长水国际机场南工作区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

团办公楼 B 栋 2009 会议室。

本项目其他招标内容不变。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30 日



确 认 通 知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你方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发出的红河蒙自机场建设（民用部

分）项目特种车辆采购（三标段：民航专用设备-地面服务用车）的

澄清回复（二）的通知，我方已于 2025 年 12 月 日收到。我方

承诺以上通知内容不影响我公司编制投标文件，并保证能在规定的

时间内将投标文件送达指定地点，且后续不以此内容进行投诉。

特此确认。

投标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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